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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规〔2022〕011—水利局 001 号

安 康 市 水 利 局 文 件
安水发〔2022〕210 号

安康市水利局
关于印发《安康市水利安全生产举报奖励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水利局，镇坪县、宁陕县农水局，高新区、

恒口示范区社管局，瀛湖管委会办公室，局属各科室、各单位：

为了加强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社会监督，鼓励举报安全

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并排除重大事故

隐患，制止和惩处非法、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管理规定》、《陕西省应急管理

厅、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

的通知》（陕应急〔2019〕200 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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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鼓励举报、方便群众的原则，结合本地区和有关单位开展举报

奖励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安康市水利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

施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安康市水利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

安康市水利局

2022 年 9 月 13 日

安康市水利局政办科 2022 年 9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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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水利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强化安全生产社会

监督力度，及时发现和查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制止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和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管理规定》和《陕西省应急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

的通知》（陕应急〔2019〕200 号）等法律、法规、规章和

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安康市行政区域内水利行业存

在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举报奖励。

第三条 举报人举报的事项，属于相关监管部门没有发

现，或者虽然发现但未按有关规定依法处理，经核查属实的，

给予举报人现金奖励。举报人举报信息经查证属实，先行给

予 100 元的奖励，经调查后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的，属于举

报安全生产一般违法行为、一般安全隐患或未发生亡人的生

产安全事故的，奖励 100 元至 500 元；举报安全生产较重违

法行为和较大安全隐患的，奖励 500 元至 1000 元。奖金的

具体发放由负责核查处理举报事项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

具体情况确定，并抄送同级应急管理部门和上一级负有安全

监管职责的部门。给予举报人的奖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通

过现有资金渠道安排，市水利局负责市本级奖励资金的管理

和发放工作。资金使用情况接受审计部门、监察机关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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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多人多次举报同一事项的，由最先受理举报的

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给予有功的实名举报人一次性奖

励。多人联名举报同一事项的，由实名举报的第一署名人或

者第一署名人书面委托的其他署名人领取奖金。水利安全生

产举报奖励活动应当遵循“合法举报、适当奖励、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和“谁处罚、谁奖励”的原则。

第五条 举报事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本办法：

（一）不属于水利部门监管职责范围的；

（二）无明确的举报对象或违法行为的；

（三）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举报，举报人向水利部

门再次提出同一举报的；

（四）举报前安全监管部门已经发现且正在处理的；

（五）应当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等途径解决

的；

（六）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举报事项。

市水利局在接报时负责做好解释工作。

第六条 安康市水利局通过政务网站、政务新媒体等公

布举报电话、举报方式、举报途径等内容。

第七条 市水利局接到举报后，根据要求进行受理、办

理和答复。

第八条 举报人应当向重大事故隐患、违法行为、生产

安全事故事实发生地所属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负

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举报，也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上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或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举报。举报人应当提

供被举报单位名称、地址（或违法事件发生地）、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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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生产安全事故主要事实、本人真实姓名、联络方

式等。

第九条 举报人领取奖金时应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到

指定地点亲自领取，或者在通过电话核实身份信息后向负有

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提供银行账号，由受理的应急管理部门

或其他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将奖金转入举报人提供账

号内。

第十条 市水利局应当将举报人领取奖金的确认签字、

举报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转账凭据等相关资料一并存档

备查；并将奖励情况进行公开。

第十一条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具有安全生产管理、

监管、监察职责的工作人员的举报不在奖励范围。

第十二条 受理举报的单位和人员未经举报人同意，不

得以任何方式公开或泄露举报人个人信息及相关举报情况。

调查核实情况时，不得出示举报材料原件或复印件，不得泄

露举报人个人信息；宣传报道和奖励举报有功人员，除本人

同意外，不得公开举报人的姓名、单位，违者依法承担相应

责任。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资金的，

取消其奖励资格；已经奖励的，收回奖金并按有关规定进行

处理，数额较大的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安康市水利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13 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 2027 年 9 月 13 日。


